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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6号院1号楼27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3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3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245,741,27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2,903,390,49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342,350,7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25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77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55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倪真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6人，职工董事黄埔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非执行董事刘学诗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

2．公司总会计师陈勇先生、董事会秘书秦天明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71,637,228 99.8613 22,920,648 0.1000 8,832,622 0.0387

H股 3,338,983,853 99.8993 3,104,600 0.0929 262,320 0.0078

普通股合

计：

26,210,621,081 99.8662 26,025,248 0.0992 9,094,942 0.034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75,729,304 99.8792 20,214,525 0.0882 7,446,669 0.0326

H股 3,342,350,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218,080,077 99.8946 20,214,525 0.0770 7,446,669 0.028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薪酬兑现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67,221,165 99.8420 26,898,896 0.1174 9,270,437 0.0406

H股 3,342,350,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209,571,938 99.8622 26,898,896 0.1025 9,270,437 0.035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66,978,602 99.8410 27,502,013 0.1200 8,909,883 0.0390

H股 3,342,350,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209,329,375 99.8613 27,502,013 0.1048 8,909,883 0.0339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69,096,994 99.8502 26,226,007 0.1145 8,067,497 0.0353

H股 3,342,350,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211,447,767 99.8693 26,226,007 0.0999 8,067,497 0.030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74,790,458 99.8751 22,284,748 0.0972 6,315,292 0.0277

H股 3,342,350,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217,141,231 99.8910 22,284,748 0.0849 6,315,292 0.024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75,546,781 99.8784 20,137,354 0.0879 7,706,363 0.0337

H股 3,342,350,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217,897,554 99.8939 20,137,354 0.0767 7,706,363 0.029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66,092,280 98.5273 328,560,355 1.4345 8,737,863 0.0382

H股 3,186,140,384 95.3263 156,210,389 4.6737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5,752,232,664 98.1197 484,770,744 1.8470 8,737,863 0.033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72,694,070 99.8659 22,183,465 0.0968 8,512,963 0.0373

H股 3,342,350,7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6,215,044,843 99.8831 22,183,465 0.0845 8,512,963 0.03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0,297,631,8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1,372,549,0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04,609,567 97.6808 22,284,748 1.8070 6,315,292 0.5122

其中: 市值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374,397,401 95.4349 12,917,534 3.2927 4,991,492 1.2724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830,212,166 98.7286 9,367,214 1.1139 1,323,800 0.157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修订 《中国能

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2,578,097,432 98.9384 20,214,525 0.7757 7,446,669 0.2859

3

关于公司董事2024

年薪酬兑现标准的

议案

2,569,589,293 98.6119 26,898,896 1.0322 9,270,437 0.3559

4

关于公司董事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2,569,346,730 98.6026 27,502,013 1.0554 8,909,883 0.3420

5

关于制定 《中国能

源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2,571,465,122 98.6839 26,226,007 1.0064 8,067,497 0.3097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2,577,158,586 98.9024 22,284,748 0.8552 6,315,292 0.2424

7

关于公司续聘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577,914,909 98.9314 20,137,354 0.7728 7,706,363 0.2958

8

关于公司2026年度

对外担保计划的议

案

2,268,460,408 87.0556 328,560,355 12.6090 8,737,863 0.3354

9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

外债券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2,575,062,198 98.8219 22,183,465 0.8513 8,512,963 0.32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2、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

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三项汇报。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华堃、康乃欣。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323

证券简称：瑞华泰 公告编号：

2026-053

转债代码：

118018

转债简称：瑞科转债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瑞科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十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7月3日

● 赎回价格：101.3233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7月6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30日

● 截至2026年6月2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30日（“瑞科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6年6月30日

为“瑞科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7月3日

● 截至2026年6月2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6年7月3日为

“瑞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瑞科转债”将自2026年7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瑞科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21.00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

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公司“瑞科转债”转股价格21.00元/股的130%（即27.30元/股），根据《深圳

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瑞科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瑞科转

债”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瑞华泰薄

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瑞科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现依据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瑞科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瑞科转债”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

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5月6日至2026年5月27日期间，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21.00元/股的130%（即27.30元/股），已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7月3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瑞科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3233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7日，票面利率为1.50%。

计息天数：自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7月6日（算头不算尾）共计322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50%*322÷365≈1.3233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3233=101.3233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瑞科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瑞科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

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7月6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瑞科

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7月6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瑞科转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6月2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30日（“瑞科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6年6月30日为“瑞

科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6年6月2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瑞科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6年7月3日为“瑞科

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7月6日起，本公司的“瑞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

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1.3233元人

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0586元人民币（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

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

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

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1.3233元人民币（税前）。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

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6]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

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瑞科转债” 的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

为人民币101.3233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6月2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6月30日（“瑞科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6年6月30日

为“瑞科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截至2026年6月2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7月3日（“瑞科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

易日，2026年7月3日为“瑞科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瑞科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

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瑞科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101.3233元/张的价格被

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瑞科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瑞科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6月26日收盘价为301.275元/张）与赎回价格（101.3233元/张）差

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五）公司为科创板上市公司，如“瑞科转债” 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瑞科转债” 持有

人不能将其所持的可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瑞科转债”持有人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

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格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

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投资者需关注因自身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而导致其所

持可转债无法转股所存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影响。

特提醒“瑞科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瑞科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9712290

电子邮箱：ir@rayitek.cn

特此公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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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金鼎大厦A座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2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3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8,986,675,78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4,115,315,40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4,871,360,3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89545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8.4926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402792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本行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扣除因质押等原因不能行使表决权的情况后，有权出席并可于本次会议上对决议案

进行表决的总股份数为119,903,324,83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本行董事长郑国雨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7人，列席17人。

2、本行董事候选人列席，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91,122,748 99.974295 21,044,400 0.022360 3,148,258 0.003345

H股 14,837,764,654 99.774091 15,344,007 0.103178 18,251,720 0.122731

普通股

合计

108,928,887,402 99.946977 36,388,407 0.033388 21,399,978 0.019635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91,977,648 99.975203 20,323,900 0.021595 3,013,858 0.003202

H股 14,817,581,862 99.638375 35,526,799 0.238894 18,251,720 0.122731

普通股

合计

108,909,559,510 99.929242 55,850,699 0.051246 21,265,578 0.019512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93,558,706 99.976883 20,781,700 0.022081 975,000 0.001036

H股 14,871,300,381 99.999597 0 0.000000 60,000 0.000403

普通股

合计

108,964,859,087 99.979982 20,781,700 0.019068 1,035,000 0.000950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92,815,106 99.976093 19,594,500 0.020820 2,905,800 0.003087

H股 14,871,300,381 99.999597 0 0.000000 60,000 0.000403

普通股

合计

108,964,115,487 99.979300 19,594,500 0.017979 2,965,800 0.002721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091,274,037 99.974455 21,135,869 0.022458 2,905,500 0.003087

H股 14,811,654,951 99.598521 59,645,430 0.401076 60,000 0.000403

普通股

合计

108,902,928,988 99.923159 80,781,299 0.074120 2,965,500 0.00272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选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重选唐志宏先生为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8,597,666,545 99.643067 是

6.02

关于选举孙茂竹先生为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8,943,578,157 99.96045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 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4,839,840,826 99.552478 20,781,700 0.427467 975,000 0.020055

5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 银 行 聘 请

2026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4,837,556,157 99.505484 21,135,869 0.434752 2,905,500 0.059764

2、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选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重选唐志宏先生为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4,782,140,937 98.365628 是

6.02

关于选举孙茂竹先生为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4,820,212,314 99.148732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重选唐志宏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新的任期自股东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选举孙茂竹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其董事任职

资格尚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6年6月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舫、王昊东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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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6年6月1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26日在北京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7名，亲自出席董事16名，姚红董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芦苇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郑国雨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6年半年度环境信息（可持续金融）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7票，同意1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刘瑞钢董事、唐志宏董事、洪小源董事及浦永灏董事对本项议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选举刘瑞钢先生担任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员；选举唐志宏先生担

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选举洪小源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董事会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选举浦永灏先生担任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选举孙茂竹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刘瑞钢先生、唐志宏先生、洪小源先生及浦永灏先生所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将自温铁军先生及潘英丽女士离任之日起生效；孙

茂竹先生所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将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自孙茂竹先生任职之日起，钟瑞明

先生将不再担任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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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离任的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温铁军先生、潘英丽女士因任期届满，自2026年6月30日起不再

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 同时，温铁军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主席及委员、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潘英丽女士不再担任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员

职务。

一、离任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

职务

离任

时间

离任

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增持

承诺

温铁军 独立非执行董事

2026年

6月30日

任期届满 否 否 否

潘英丽 独立非执行董事

2026年

6月30日

任期届满 否 否 否

二、离任对本行的影响

温铁军先生、潘英丽女士均已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也没有就其离任需要通知本行股东及债权人的任何事项，已按照有

关要求做好工作交接。 温铁军先生、潘英丽女士的离任不会导致本行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本行董事会对温铁军先生、潘英丽女士

任职期间为本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512 证券简称：慧智微 公告编号：2026-033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部分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部分款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在2026年1月至2026年6月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部分款项，本次拟置换金额为1,700.83万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从募集资

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该事项在公司董事

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人” ）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462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5,430.0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20.92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3,596.65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10,763.76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2,832.8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位，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5月10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

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7-58号）。

公司已按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

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原计划募集资金150,418.78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02,832.89万元，相比

原计划有所减少，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

2023年6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对各募投项目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结合公司业务布局及关键战略路径的发展规划，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3年11月17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实施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取消实施“芯片测试中心建设” 项目；根

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和募投项目进展情况，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2025年4月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对各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

整。

上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6月28日、2023年10月31日、202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实施部分投

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经上述调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序号 募投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总部基地及研发中心建设

1

总部基地及广州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47,304.43 43,648.99

2 上海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7,331.99 13,351.01

补充流动资金 3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45,832.89

合计 124,636.42 102,832.89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则上应当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中

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在以自筹资金支付后六个月内实施置换。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

过程中存在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进行置换的需要，主要原因如下：

（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基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的主办

账户，存款人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收付及其工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应通过该账户办理。若以募集资金

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人员薪酬，会出现公司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中国人

民银行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有关部门的要求，公司每月缴纳的社会保险、住

房公积金及各项税费等费用，均需通过指定银行托收方式支付，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在实际账户

操作中存在困难。

基于上述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 根据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

〔2025〕10号）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需要，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预先以自有资金支付募投

项目的人员费用等相关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

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

2025年7月1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作

为实施主体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

后续定期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进行置换， 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

项目使用资金。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对本事项已出具相应核查意见。 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11日、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

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7）、《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6-013）。

2026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使用自

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部分款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在2026年1月至2026

年6月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的部分款项，本次拟置换金额为1,700.83万元。 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将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本次置换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置换金额 置换期间及置换内容

1

总部基地及广州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1,700.83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2026年1月至6月期间， 使用自有资金

实际支付的募投项目人员工资、 奖金和相应社会保险及住

房公积金等人员薪酬及各项税费。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以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人员费用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是基于公司

业务实际情况进行的操作处理，能够有效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

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的说明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使用自

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部分款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在2026年1月至2026

年6月期间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的部分款项，本次拟置换金额为1,700.83万元。 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将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人

员费用，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和日常经营的正常开

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综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相关募集资金置换事项。

（三）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的部分款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做出的安排，不会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相关募集资金置换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的募投项目部分款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慧智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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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区20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9,630,3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39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励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535,863 99.9636 84,300 0.0324 10,200 0.004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531,363 99.9618 83,900 0.0323 15,100 0.0059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531,063 99.9617 85,400 0.0328 13,900 0.0055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6,053,014 98.6221 3,565,749 1.3733 11,600 0.0046

5、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47,029 97.1042 2,625,087 2.5735 328,567 0.3223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525,713 99.9596 82,150 0.0316 22,500 0.0088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854,408 99.8565 119,175 0.1168 27,100 0.026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18,068,36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4,939,1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6,528,368 99.4315 84,300 0.5071 10,200 0.0614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8,759,889 99.4708 36,400 0.4133 10,200 0.115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7,768,479 99.3871 47,900 0.612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41,342,713 99.7719 84,300 0.2034 10,200 0.0247

4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37,859,864 91.3668 3,565,749 8.6051 11,600 0.0281

5

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38,483,559 92.8719 2,625,087 6.3350 328,567 0.7931

7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41,290,938 99.6469 119,175 0.2876 27,100 0.065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对议案5、7回避表决。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阿强、仲路漫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

2026-042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黄旭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4.9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4.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黄旭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6月26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黄旭先生的通知，其自公司前次披露

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后至2026年6月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13,8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9%。

另，2024年9月2日至2026年6月25日，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自主行权及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导致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化，从而使黄旭先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15%。

综上，本次权益变动后，黄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14.95%变动为14.00%，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

比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

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黄旭 6,251.71 14.95% 5,920.327 14.00%

集中竞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 被动

稀释

2024/09/02-�

2026/06/25

注：1、“变动前比例” 按2024年8月30日公司总股本418,300,800股为基数计算；“变动后比例” 按2026年6月25日公司总股本

422,925,550股为基数计算；

2、权益变动方式中“其他：被动稀释”是指因股权激励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形；

3、上述表中的比例数据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黄旭先生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及被动稀释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281

证券简称：江瀚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35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1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2 － 2026/7/3 2026/7/3 2026/7/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扣除回购库存股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转增0.4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373,333,334股，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内库存股10,074,587股，实际参与分配股本数363,258,747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63,258,747.00元（含税）、转增145,303,499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本次进行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363,258,

747×1.00）÷373,333,334≈0.97元/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每股转增股本）÷总股本＝（363,258,747×

0.4）÷373,333,334≈0.39

除权（息） 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

0.97）÷（1＋0.39）＝（前收盘价格－0.97元/股）÷1.39。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7/2 － 2026/7/3 2026/7/3 2026/7/3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90元。如果相关股东

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

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0元。 如果相关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

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1.00元。

（5）本次转增股本的来源均为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不涉及扣税情形。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73,333,334 145,303,499 518,636,833

1、A股 373,333,334 145,303,499 518,636,833

三、股份总数 373,333,334 145,303,499 518,636,833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518,636,833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0.81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如有疑问清通过以下方式查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6-8377806

特此公告。

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